
主題精選：國土計畫 📝 未讀

共收錄 7 篇文章。

1. 國土計畫法與區域計畫法中在土地利用管制上之

異同

發布日期: 2023-01-03

內文

• (一) 相同處

1. 兩者管制主要適用於都市計畫與國家公園範圍以外之地區。

2. 兩者皆屬分區管制（容積率、建蔽率、高度管制）結合許可制。

3. 兩者皆有分區劃設與使用地編定。

4. 兩者皆有針對管制前得予從來使用，必要時強制拆遷之規範。

• (二) 相異處

1. 分區劃設：前者為4大功能分區，分別為國土保育地區、海洋資源地區、城鄉發展地區與

農業發展地區；後者則有一般農業區、特定農業區、鄉村區等11種分區。

2. 分類劃設：前者在各功能分區下有再進一步分類，如第1類、第2類及其他必要分類；後者

則無分類。

3. 使用地編定： (1) 前者應依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分類編定適當的使用地，即計畫編定；

而後者則囿於當時作業時間人力之限制，多採現況編定。 (2) 前者使用地仍待主管機關訂

定；後者則編定有19種使用地。原則上兩者應有所不同。

4. 使用項目訂定：前者應就各該功能分區及分類之土地使用原則訂定適當的使用項目，並配

合編定使用地，故不同功能分區下之同一種使用地，其使用項目會有所差異；然而，區域

計畫下非都市土地所編定之使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並未配合分區差異而

有所不同，無法凸顯各該分區下使用地之特性及條件差異。



5. 許可制： (1)目的不同：前者於符合國土功能分區

及其分類之使用原則下，從事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

特殊之土地使用，應由申請人檢具規定之書圖文件

申請使用許可，惟使用許可不得變更國土功能分

區、分類；後者則為開發利用，依各該區域計畫之

規定，由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檢同有關文件，向

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報經各該區域計畫擬

定機關許可後，辦理分區變更。 (2)負擔不同：使

用許可應繳納國土保育費及影響費；開發許可則應

繳納開發影響費。 (3)審議條件不同：前者除土地

使用適宜性、交通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自然環境

及人為設施容受力之一致性審議條件外，尚有針對

各功能分區特性之特定條件；後者則僅有一致性之

審議條件。 (4)審議機關不同：前者針對功能分區

劃分中央與縣市主管機關之權限；後者則主要由中

央主管機關審議，並依規模得委辦縣市政府審議。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2. 國土計畫使用許可之審議機關與條件

發布日期: 2022-11-22

內文

國土計畫強調計畫指導功能，例如，國土計畫審議機關即依照國土功能分區劃分審議權責；審

議條件除所有案件皆須考量之條件外，亦針對各功能分區給予特定條件：

1. 審議機關(國土§24)

• (1) 申請使用許可範圍屬國土保育地區或海洋資源地區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轉

中央主管機關審議。

• (2) 其餘申請使用許可範圍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議。

• (3) 但申請使用範圍跨二個直轄市、縣（市）行政區以上、興辦前條第五項國防、重大之公共

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跨二個國土功能分區以上致審議之主管機關不同或填海造地案件者，由中

央主管機關審議。

• T. ABLE_PLACEHOLDER_1

1. 許可使用之條件

主管機關審議申請使用許可案件，應考量土地使用適宜性、交通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自然環

境及人為設施容受力。依各國土功能分區之特性，經審議符合下列條件者，得許可使用：

• (1) 國土保育地區及海洋資源地區：就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災害防止，為妥適之規劃，並針

對該使用所造成生態環境損失，採取彌補或復育之有效措施。

• (2) 農業發展地區：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及水資源供應之完整性，避免零星使用或影響其他農業

生產環境之使用；其有興建必要之農業相關設施，應以與當地農業生產經營有關者為限。

• (3) 城鄉發展地區：都市成長管理、發展趨勢之關

聯影響、公共建設計畫時程、水資源供應及電力、

瓦斯、電信等維生系統完備性。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3. 國土計畫法第32條第2項之檢討

發布日期: 2022-10-27

內文

國土計畫法第32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依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

損失，應予適當補償。」此為進步立法，惟缺憾的

是對於既有較高土地使用密度建築用地經依直轄

市、縣（市）國土計畫變更為較低土地使用密度建

築用地（如較高建蔽率與容積率變更為較低建蔽率

與容積率），其所受之損失，未明定應給予適當補

償。筆者認為應給予補償之理由是，土地使用分區

及編定管制，透過土地使用類別與土地使用強度，

確定私有土地價值。私人並以此土地價值進行交

易。今，因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降低土地使

用強度，私人財產權價值因而減少。究其性質，屬

國家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其社會

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損失，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犠

牲，國家應給予適當補償。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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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土計畫特定區域之性質與內容

發布日期: 2022-05-24

內文

國土計畫法第八條規定，針對原住民族土地、河川流域或是都會等特定地區，得另擬定特定區

域之計畫內容。請詳述理由分析此處所謂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係指全國國土計畫、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還是獨立之國土計畫類型？此外，此種特定區域之計畫內容得否針對計畫空間範圍

內土地為國土4大分區、分類與使用地類別之編定？（110年政大研究所土地法與土地政策第一

題）

擬答

首先，特定區域指具有特殊自然、經濟、文化或其他性質，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範圍（國土

法§3⑤）。特定區域應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化特色及其他法令所定之條件，實

施整體規劃（國土法§6⑧），以整合相關目的事業計畫及其資源，於生態永續、資源共享、尊

重多元文化活動需求、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等原則，研擬治理及經營管理規劃，確保城鄉發

展機會公平（全國國土計畫p.19）。

• (一) 特定區域計畫為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分，非獨立之國土計畫類型

按國土計畫法第8條規定，國土計畫之種類僅全國國土計畫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兩

類，以及依據下列規定，從而特定區域計畫屬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分，並非獨立之國土計畫類

型：

1. 中央主管機關擬訂全國國土計畫時，得會商有關機關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研擬相關

計畫內容；直轄市、縣（市）政府亦得就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共同研擬相關計畫內

容，報中央主管機關審議後，納入全國國土計畫。（國土法§8 II）

2. 全國國土計畫中涉有依規定擬訂之都會區域或特定區域範圍相關計畫內容，得另以附冊方

式定之。（國土法§9 II）

3. 全國國土計畫中特定區域之內容，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者，應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二十一條規定辦理，並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擬訂。（國土法§11 II）

• (二) 特定區域計畫不得針對計畫空間範圍內土地為國土4大分區、分類與使用地類別之編定

1. 依據國土計畫法第9條，全國國土計畫之內容，應載明事項包含：「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

之劃設條件、劃設順序」。而「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之劃設、調整」則屬直轄市、縣

（市）國土計畫之內容（國土法§10）。因此，特定區域計畫屬全國國土計畫之一部，得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8%E6%A2%9D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9%E6%A2%9D


特定區域範圍，研擬國土功能分區與分類劃設條件、劃設順序，指導縣（市）政府辦理劃

設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使用地編定作業，而非直接予以劃設或編定。

2. 特定區域計畫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國土施§5）： (1)特定區域範圍。 (2)現況分析及課

題。 (3)發展目標及規劃構想。 (4)治理及經營管理規劃。 (5)土地利用管理原則。 (6)執行

計畫。 (7)其他相關事項。

按其應載明事項中並未有分區及分類劃設內容，惟

可針對特殊需求訂定「土地利用管理原則」，再配

合研訂土地使用管制規定，納入國土計畫土地使用

管制規則當中。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5. 回饋與補償（下）

發布日期: 2022-01-06

內文

• (二) 補償：由高密度土地使用變更為低密度土地使用，政府有補償之義務。其理由如下：

1. 財產權保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透過土地使用種類及土地使用強度，授予私人財產權。因

此，地主擁有土地既有發展權，至於未來發展權置於公共領域，屬於國家所有。土地使用

由高密度變更為低密度，等同國家剝奪私人既有發展權，故政府應給予補償。

2. 信賴保護：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

正當合理之信賴。」準此，政府施政應保障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今，透過分區管制，土

地價值因而確定，買賣雙方據以交易土地。此皆由於人民信賴分區管制制度所形成，故政

府變更分區管制內容，造成地主權益受損，應給予補償。

3. 特別犠牲：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

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都市計

畫變更，如由高密度土地使用變更為低密度土地使用，就土地遭受變更之地主而言，屬於

特別犠牲，故國家應給予補償。

例如，國土計畫法第32條第2項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於既有合法可建築用地經

依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時，其所受之損失，應予適當補償。」即是

一例。

• (三) 結論：

1. 回饋與補償，於都市計畫土地（即都市土地）與都市計畫以外土地（即非都市土地）皆適

用。換言之，回饋與補償，全國土地皆應比照辦理。

2. 我國雖有計畫變更之回饋與補償規定，但其規定散布於各法律，未一致或未周延之處頗

多，故宜整合在同一法典。

3. 回饋額度與補償額度應確實、適當、合理，故宜委由不動產估價師評估。

4. 回饋收入用於補償支出，專款專用，以力求財務

收支平衡。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earchResult.aspx?p=A&t=A1A2E1F1&k1=%E5%9C%8B%E5%9C%9F%E8%A8%88%E7%95%AB%E6%B3%95%E7%AC%AC32%E6%A2%9D


6. 國土計畫法修法內容

發布日期: 2020-04-30

內文

各位同學好

本週專欄提醒本次國土計畫法主要修正下列五條，其中最主要是第45條國土計畫及功能分區

圖之公告實施期限延長，其餘大致多為文字調整。最具爭議的15條國土計畫適時檢討變更情形

(增列經行政院核定之國家重大建設計畫)並未修正：

• T. ABLE_PLACEHOLDER_1

注：本文圖片存放於 ./images/ 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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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架構

發布日期: 2014-12-14

內文

各位同學好

地方特考剛考完，各位考生們辛苦了，也先預祝各位金榜題名！

今日專欄則針對國土計畫未來將於111年5月1日公告施行，正式取代區域計畫。因而國土計畫將

是未來考試的趨勢，雖然許多子法仍在研訂當中，但基本上國土計畫的整體架構是必須先搞清

楚的（例如今年經紀人考的是區域計畫的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架構）。國土計畫的土地使用管

制架構主要分為四層管制，茲幫各位繪製架構圖如下，供各位理解：

[圖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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